合同（协议）公证告知

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司法部《公证程序规则》的规定特别告知如下：

1、 合同（协议）当事人约定合同（协议）公证后生效的，不经公证该合同（协议）不能成立，不具有法律效力。

2、 合同（协议）应依法签订，不得违反合同法规定的“平等”“自愿”“公平”“诚实信用”“公序良俗”等基本原则。

3、 依法成立的合同（协议）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公证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、撤销或解除；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4、 合同（协议）的内容要完备，意思表示要清楚。当事人对公证员依法提出的修改意见拒不接受的，公证处不予办理公证。合同（协议）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：合同当事人的自然情况；标的；数量；质量；价款或报酬；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；违约责任；解决争议的方法等。

5、 需要登记或批准的要式合同，合同当事人必须履行登记批准手续。需批准的合同批准后方可申办公证，需登记的合同也可以先公证后登记，合同当事人对按期登记承担责任。

6、 合同的法律适用：合同应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但其他单行法另有规定的除外（例如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、海商法、著作权法、保险法等）。

7、 合同当事人提供虚假合同或证明材料，骗取公证书的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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